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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课题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工作站、实验校、课题组：

根据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“十四五”教育科

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，凡经批准立项并按规定时间完成研究

任务，达到《课题结题验收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相关要求的，

经课题承担单位同意可申请结题验收。凡没有达到规定时

间、但已完成研究任务、成果成效突出的也可申请结题验收。

现就结题验收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结题材料报送时间

报送时间：2023 年 5 月-2023 年 7 月

第一批为 2023 年 5 月；第二批为 2023 年 11 月；以月

底为限，月底交不上完备的材料，自动转为下一批次结题。

二、报送具体材料内容

1、《结题验收申请·审批书》纸介材料一式三份，审批

后，由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返回工作站和课题组

各一份留存；

2、《课题结题验收材料》纸介材料一份，有专著成果的，



须提交专著原件一份；

3、《课题结题验收专家组意见表》原件一份；

4、《结题验收申请·审批书》、研究报告及课题成果公

报的电子稿（发送至电子邮箱：jyxxh20@163.com）；

5、《个人结题证书报名统计表》课题组统计后报送到电

子邮箱：jyxxh20@163.com。

三、验收工作程序与相关说明

1.课题结题验收工作由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

会统一组织，各工作站负责具体实施。通过专家组验收的课

题，工作站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于规定日期上报黑龙江省

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审核、审批。

2.验收意见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验收等级

为合格以上的课题，经审核合格的总课题组颁发相应的结题

证书，对于审核等级为不合格的课题要退回延期结题。

3.一般课题每项收取 300 元结题评审费，重点课题每项

收取 500 元结题评审费，个人结题证书每项收取 60 元评审

费。

4.缴费方式：对公转账

账户名称：黑龙江省青少年学习与发展学会

汇款账号：36110188000548158

开户银行：中国光大银行黑龙江分行营业部

注：汇款缴费时请备注“课题名称”“个人结题证书姓



名”。

四、申报联系方式

办公电话：18546006668

电子邮件：jyxxh20@163.com

联 系 人：张老师

地 址：哈尔滨市道里区丽江路银泰城 E 座 2512 室

附件：1、《课题结题验收申请·审批书》

2、《课题结题验收材料装订格式》

3、《课题主要研究活动纪实表》

4、《研究报告、成果公报参考格式》

5、《个人结题证书报名统计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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